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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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内

容
	称
	遂川县龙脑至龙溪段公路改建工程用地报批编制单位选取

	数量
	1项

	服务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获得项目用地报批。

	服务地点
	遂川县泉江镇

	备注
	/


二、采购要求
一、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总体呈北南走向，起点位于遂川县雩田镇龙脑村东侧，老 G356 国道遂川与万安交界处（桩号 K736+645），起点段（K736+645~K737+037.400）利用原老路升级改造后（升级改造为一级公路，长度 0.392km）向西南侧布设新线，途经矮岭脑，在高基山西侧跨越遂川江后途经石羊塘、干坑、下塘，从下塘村公墓和塘背水库中间穿过，在仙人塘村南面与老雩云公路相交，然后在岭上村附近接上新雩云公路（桩号 K748+665.215），利用新雩云公路 2.735 公里，终点位于雩田镇盘溪村 G356 与新雩云公路相交处（桩号K751+400）对应老G356国道桩号K753+006。路线全长约14.755公里（升级改造段0.392 公里，新建段11.628公里，利用新雩云公路2.735公里）。

（二）、采购清单： 

	序号
	主要工作内容
	控制价限价（万元）

	1
	集约节约用地论证分析专章
	12

	2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办理
	12

	3
	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
	10

	4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图斑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方案
	15

	5
	临时用地复垦方案编制
	8

	6
	项目土地报批服务
	15

	7
	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及林地报批服务
	8

	8
	占用湿地可行性报告
	10


（三）、服务要求

1、组织建设用地材料报件编制，包括土地农转用和征收材料的编制组卷（“一书四方案”系列资料）、系统录入（征地信息公开平台、建设用地报备系统、核费缴费系统等）、电子报盘、报件补正、电子报备等。

2、完成建设用地土地电子报盘制作和电子预备案资料录入工作。

3、具体内容及成果要求：

1）编制集约节约论证分析专章，并通过专家审查；

2）取得用地预审意见复函，并取得省厅核发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3）编制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并通过专家审查；
4）取得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地块的土壤检测报告并编制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图斑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方案、通过专家审查；
5）编制项目临时用地复垦方案并通过专家审查；
6）取得江西省人民政府转发自然资源部核发的建设用地批复；
7）编制林地可行性报告、组卷林地报批材料，并取得林地审核同意书；
8）编制项目占用一般湿地的可行性报告并取得湿地批复。
4、成交供应商应对数据进行保密。测绘地理信息生产、传递、存储、上交时需要有相应的安全保密策略，包括对测绘成果、组卷成果的使用、复制、保存等情况实行登记管理制度。对项目团队成员进行保密教育和培训，包括数据的保密设备、场所安排等内容。

5、成交供应商须对所有报批材料进行档案管理，及时进行档案整理、移交、归档等后续跟踪服务。

（四）质量要求：

符合技术规范要求，保证每个报批报件一次性通过相关部门申报审核，力争报批资料一次提交完成达到“零”补正。（如因政策调整及用地计划指标执行等原因造成除外）
二、 商务要求

1、采购合同的签订

（1）中标供应商应按《中标通知书》指定的时间、地点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招标文件、中标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书面澄清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2）中标结果公示期满后3天内中标供应商领取《中标通知书》并在规定时间内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如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签订采购合同，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没收其投标保证金，采购单位管理部门有权按“无正当理由放弃成交”对成交供应商进行处理。

（3）采购合同的签订：采购合同由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

2、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获得项目用地报批。

3、付款方式：采购人取得项目预审批复后支付合同款的50%，取得用地批复后支付合同款的 50%，不计利息。

4、履约保证金：本项目履约保证金为中标价的5%，履约保证金可采用银行转账或银行保函方式提交，有效期须与本项目履行期相同或更长，否则视为无效。（采购合同签订前提交到采购人指定账户）履约保证金在履约期满后10天内一次性无息退还。

5、人员要求：

1）至少拟派一名项目负责人，具有测绘类或规划类专业中级职称证书。

2） 至少拟派 3 名业务员。

3）成交供应商要对技术成果的真实性负责。任何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核查成果数据

的行为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将根据相关规定追究法律和经济责任。

4） 成交供应商应严格遵守成果资料安全保密的有关法律和法规，并与采购人签订保密责任书，对调查成果资料和采购人为完成本项目提供的其他所有数据资料加强保密安全管理。成交供应商有违反保密有关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5）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及时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响应服务。

提供以上人员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及响应服务商开标前近六个月任意一个月（不含开标当月）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6、履约验收：1）依次序对照适用标准为：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②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和响应承诺中采购人认可的合理最佳配置、服务及各项要求。

2）成交供应商须为验收提供必需的设备、工具及其他便利条件。

3）验收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7、保密要求：本次服务过程中涉及的数据、材料及取得的成果等均应按照国家要求的保密级别进行管理和使用。参与项目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对工作中使用或者获得的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信息数据，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确保不发生泄密的问题。本次调查成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公布。

8、采购人不组织现场考察踏勘。投标人自行安排时间进行实地考察，以获得由响应服务商自己负责的有关编制投标文件和签署合同的所有信息，一旦中标这种考察即被认为其结果已在投标文件中的充分反映。考察现场的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三、其他要求

1.响应供应商须提供符合服务要求的相关资料编制，并负责编制中出现的任何问题；

2.所有涉及本项目相关编制、服务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各响应供应商自行负责；

3.本磋商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响应供应商的方案应达到或优于本磋商文件要求；

4.响应供应商的报价必须涵盖采购需求的全部内容以及项目实施周期内的全部费用。
5.未尽事宜，以签订合同为准。



